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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教師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獎勵要點 
 

89年4月17日88學年度第3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90年2月21日89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0年11月16日90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2年3月6日91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3年10月18日93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5年5月10日94學年度第3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6年3月7日95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8年1月8日97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8年6月16日97學年度第4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8年11月12日98學年度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9年01月07日98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9年02月25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9年03月25日98學年度第3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9年04月26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0月28日100學年度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2月27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5月25日101學年度第4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1年6月19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11月7日102學年度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2月19日102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2月26日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8月24日103學年度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11月20日103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3月5日103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5月1日103學年度第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11月11日105學年度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11月30日105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月5日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1月19日105學年度第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2月22日105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年4月6日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4月25日107學年度第3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5月15日107學年度第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6月13日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年10月31日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勵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及專業研

發，以提高本校之學術地位，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包括：經審查機制通過之期刊論文、專利、學術專書、展演及競賽

等。 

三、申請資格及條件： 

(一)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以本校名義於上年度發表之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 

(二)該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須登錄於本校「教職員資料庫－研究成果」並定期維護。 

(三)獎勵方式以件數計算，每件僅獎勵一人次為限。 

(四)如獲本校配合款之計畫延伸學術成果須扣除該計畫績效要求後，始得申請獎勵。 

(五)上學年度獲彈性薪資累計金額達 300,000元以上者，不得申請。 

四、獎勵包含期刊論文、專利、學術專書、展演、競賽等項目，分類及標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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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程序： 

符合申請資格及條件之教師，得填具申請自評表乙份，並檢附學術成果抽印本（影印

本）或其他相關佐證資料，於每年 1月公告受理期限內向研究暨產學發展處提出申請。 

六、審核作業 

(一)初審：由承辦作業小組進行資格條件及獎勵金核算初審，若有爭議之學術及專業研

發成果，送交研究發展會議複審討論。如經查證，所發表之著作已被列為掠奪性期

刊或疑似掠奪性出版集團刊物之學術論文，或不符合國內學者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

區學術期刊之論文列名原則者，將不予以獎勵。 

(二)複審：由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予以審定，簽請校長核定之。 

七、獎勵金於該學年度編列預算範圍內執行，各項頒發額度上限分別為期刊論文為 100,000

元，學術專書、展演、競賽皆為 50,000元，總金額上限為 100,000元；若獎勵金來源為

校款，教師離職須追回前一年度獎勵金。 

八、頒發額度超過獎勵金上限者，則頒發獎狀予以鼓勵。 

九、獲得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獎勵教師，須義務協助或參與配合校院規劃相關學術及專業研

發活動之舉行。 

十、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行政會議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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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獎勵分類及標準 

類

别 
項目 金額 作者序 獎勵比例 備註 

期

刊 

論

文 

SSCI、 

SCI 

第 1級：期刊

排名≦20％  
20,000 

共同 

發表 

第一作者亦

為通訊作者 
100% 

※ 貢獻度相同之作者，將依人數比例平分。 

※ 指導學生共同著作，增加 10%之獎勵，須檢

附本校學生碩士論文或學生專題研究報告為

佐證。 

※ 尚無期刊排名等同於第 3級。 

※ 期刊排名須自行檢附佐證資料。 

※ 國際性期刊指該期刊之摘要收錄於 CASSI, 

Medline, CINAHL, EBSCO, Pub,THCI Cor

e, HUSO, ERIC, SCOPUS,臺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引文索引資料庫等檢索資料庫之期刊；

全國性專業學會期刊係指具全國性定期出版

具審查機制之期刊，以上兩者皆須自提佐證。 

※ 其他優質學報由各系、學程及共同教育中心

推薦二個該專業領域之學報。 

※ 本表所標示之金額為上限金額。 

第 2級：20％

＜期刊排名

≦50％ 

12,000 

第 3級：期刊

排名＞50％ 
8,000 

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70% 

A&HCI 10,000 

TSSCI 5,000 

EI、國際或全國性專

業學會出版之期刊 
2,000 

 

附表二 

類别 項目 金額 作者序 獎勵比例 備註 

專利 

發

明

類 

歐洲、美

國、日本 
20,000 

依發明人數均

分 
100% 

※ 專利所有權人須包含本校。 

※ 須該專利登入校務基本資料庫並列入私

校獎補助之績效，讓予本校時間為前一年

度為限之期程將列入獎勵。 

※ 本表所標示之金額為上限金額。 
台灣、中

國大陸、

其他國家 

10,000 

學術 

專書 

專書、專書論文 

(限初版，頁次

100頁以上) 

國內出版商發行 

15,000 

國際出版商發行 

(限英、日、德、

法及西班牙語） 

20,000 

單著者 100% 
※ 教科書、翻譯書及碩博士論文不在此列。 

※ 合著依人數平均分配 

※ 國際發行專書以英日德法西語撰寫為限。 

※ 檢附相關審查機制証明或自述該書在學

術研究之貢獻(如被引用至何處資料庫)。 

※ 本表所標示之金額為上限金額。 
合著 

編輯 50% 

章節著

作者 

依章節比例

(未達 1/10以

1/10採計) 

展演 

國際性展演 20,000 依展演人數或件數比例分配 

(未達 1/10以 1/10採計) 

 

 

 

 

※ 須附展覽作品輯、表演之說明、公開展演

相關證明，由研究發展會議審核之。 

※ 展演作品須以藝術類科教師全新創作作

品為限。(設計、美術、音樂等) 

※ 本表所標示之金額為上限金額。 

全國性展演 15,000 

地方性展演 (含

民間展廳)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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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類别 項目 備註 

競賽 

國際競賽：國內外政府機構或專業團體所舉行之國際性研發或專業

競賽活動（至少五國以上參與者參賽）。 

※ 由教師代表參賽(非指導學生之競賽) 

※ 若獲得本校補助參賽者，獎勵金額依下

表減半獎勵。 

※ 相關等級之獎項，同時有多位獲獎人

時，獎勵金額依下表減半獎勵。 

※ 請檢附競賽辦法為佐證資料。 

※ 同件作品僅獎勵國際、內各一次為限。 

※ 本表所標示之金額為上限金額。 

全國競賽：由中央政府機構相關部會主辦之競賽活動。 

其他競賽：由中央政府機構相關部會委託學術單位或全國性機構協

會，地方政府機關所舉辦之競賽活動；知名企業、財團

法人或協會等專業性機構，中國大陸（含兩岸三地合

辦）等舉辦之競賽活動。 

競賽等級 

 獎勵項目 
國際競賽 全國競賽 其他競賽 

第一名或相關等級獎 20,000 15,000 10,000 

第二名或相關等級獎 15,000 10,000 5,000 

第三名或相關等級獎 10,000 5,000 3,000 

 

 


